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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公共事务中心购买服务协助

开展征收拆迁工作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内容

按照采购单位的要求，协助坪山区碧岭街道公共事务中心开展

征收拆迁等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
1.协助开展征地事务性工作，开展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宣传，协

助将拟征地的用途、位置、补偿标准、安置途径等书面告知被征地

集体经济组织及相关业主。

2.协助开展征收项目测绘、确权、评估工作，协助云征收系统

的管理、录入及协调沟通。

3.协助被征地单位及业主的各项补偿和房屋拆迁、过渡、住房

安置及产权申报的相关工作。

4.协助妥善、及时处理征地遗留和信访、集访（上访）问题，

维护社会稳定。

5.协助征地拆迁相关文件的起草、装订、传递、签收及催办；

协助征地拆迁档案的搜集、装订和存档，完成征地相关报表的统计

和上报工作。

6.协助处理采购单位上会议题申报、制作，会务文件的起草、

通知及其他工作。

7.完成采购单位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项目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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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服务要求

1.结合实际，提供优质的征收拆迁服务。

2.提供的征收拆迁服务工作应当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且符合国

家、省、市、区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。

3.应及时完成采购单位交办的工作内容，避免拖延。

4.为采购单位提供征收拆迁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应遵守采购单

位工作纪律，服从工作安排，且不得泄露工作中接触的采购单位及

第三方的秘密。

5.为保障工作推进，工作人员需在采购单位办公场所进行驻点

办公。委托单位需提供工作人员必要的办公设备，工作人员的住宿

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。

6.工作人员需服从采购单位的工作管理安排，遵守采购单位制

定的考勤制度。

（二）委托期限

一年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相关人员需到岗工作。

（三）投标单位资格要求

1.供应商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条件；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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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（提供书面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有效合法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

含档案整理。

3.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（提供书面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。

4.具有政府部门劳务外包或人力资源服务外包项目经验。

5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（四）人员要求

中标单位需派出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。

（五）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预算总价为 24 万元/年。

2.该项目费用主要分为外包服务人员费用、税金、管理服务费

和其它合理费用四个部分。

（1）外包服务人员费用包括：外包服务人员工资（包含不限于

个人所得税、个人缴交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、节日费、计生奖、

年终奖、经济补偿金）、单位缴交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、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（2）管理服务费包括：包含外包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、

人员管理费、税费。

3.投标单位应按法律规定要求为工作人员发放工资（不含年节

日费、年计生奖和年终奖并在扣除服务费、税、社保、公积金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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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费用后，每月实发不少于 5000 元）。

（六）其他要求

1.中标单位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第三方将被终止合同，经济损

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；

2.有弄虚作假及其他不当行为的，将终止合同，经济损失和法

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；

3.违反劳动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将终止

合同，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
三、投标文件

1.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

（“三证合一”只需提供合并后的营业执照）；

2.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报价单（含项目分项清单）；

4.项目实施方案；

5.其它辅助材料；

注：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四、联系人

联系人：张锦怡

联系电话：0755-28380875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同裕路 167 号碧岭街道办事

处 2 号楼 401 室


